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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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建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０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６５

，

５９６

，

７７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５５％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６３

，

８１９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４．３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７

，

２７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３４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

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５１６

，

２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股

４３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将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不超过

４

，

６５０

万股（含

４

，

６５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

数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７７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弃权股

２０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发

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认购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后，其单独或

／

和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不得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

股（含

１

，

０００

万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５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２．９４

元

／

股。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根据

价格优先的原则确认。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７

、上市地点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预计为

５８

，

１８２

万元，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万元）

１

年产

５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

２７

，

８９２ ２７

，

３９０

２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太阳能多晶硅

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

１６

，

６７１ １４

，

０９２

３

偿还银行贷款

１６

，

７００ １６

，

７００

合 计

６１

，

２６３ ５８

，

１８２

（

１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利用自筹

资金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

２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建成并产生效益，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

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７

，

９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股

６２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上述方案将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５

，

７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股

６４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９５

，

７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股

６４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８４

，

４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股

７５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便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实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

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日期、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

２

、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递交、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

保荐协议、认购协议等），聘请保荐人（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等事宜；

６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的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办理相关手

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其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７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的其它事项；

８

、如发行前证券监管部门有新的法规和政策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国家规定、

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９

、上述第

３

至

６

项授权事宜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其他各项授

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授权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８４

，

４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

；反对股

３６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股

７５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年产

２００

台（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技改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４８６

，

５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

；反对股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股

７５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搬迁暨多晶硅切片生产线技改项目部分投资事

项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５０８

，

３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反对股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股

５３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６５

，

５０８

，

３７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反对股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股

５３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章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建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全体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议案需提请

公司下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参股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新能源公司”）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投资

２

，

４００

万元参股旭阳雷迪，投资所需资金利用精功新能源公司的自有资金解

决。

由于受外部环境相关因素的影响，截止到目前，精功新能源公司尚未投资参股旭阳雷迪，鉴于公司投

资参股旭阳雷迪事宜有效期限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且各方并未就此事进一步达成协议或决议，

因此，公司现终止投资参股旭阳雷迪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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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根据《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浙江金

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８９８ ０９８ ２９８ ４９８ ６９８ ３２８

末

“

４

”

位数

３０７４ ５０７４ ７０７４ ９０７４ １０７４ ３２７０ ８２７０

末

“

５

”

位数

３７６３４ ５０１３４ ６２６３４ ７５１３４ ８７６３４ ００１３４ １２６３４ ２５１３４

末

“

６

”

位数

８８９４１２

末

“

７

”

位数

４７０７９７７ １９９８０６８ ０３７１３４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８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浙

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4

日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

持了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140��340��540��740��940

末“四”位数： 7496��2496��3403

末“五”位数： 96345��21345��46345��71345

末“六”位数：

304422��504422��704422�904422��104422��

241374

末“七”位数： 1832321��6832321

末“八”位数： 04339082��1016906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07,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股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十四日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ｅｒ Ｍ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5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努尔”、“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承诺在股票上市之后三个月内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新

郎·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国际”）及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欧美尔家居”）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西集团”）、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淡水河投资”）、北京国鼎瑞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鼎瑞丰”）、青岛金合众科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合众科”）、勒堡织造（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勒堡织造”）及宁波保税区富

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富诚”）等六家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王桂波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其所持有的新郎希努尔集团及新郎国际的股权；也不由新郎希努尔集团和新郎

国际回购其在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新郎希努尔集团及新郎国际的股权。 王桂波、王金玲、陈

玉剑、管艳、张祚岩、邬铁基、王新宏、王培灵、王辉、赵雪峰承诺：在本人担任希努尔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希努尔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希努尔股份总

数的

２５％

；自希努尔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希努尔的股份；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希努尔的股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希努尔男装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希努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

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６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希努尔男装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２８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希努尔”，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

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

询。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

容。

二、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三）股票简称：希努尔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０００

万股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

提示”部分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

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 公 开 发

行前 已 发 行

的股份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４４２ ４２．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新郎

·

希努尔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

０５８ ２５．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７２０ ３．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２２５ １．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 １．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北京国鼎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０．７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青岛金合众科实业有限公司

７５ ０．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勒堡织造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５２．５０ ０．２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宁波保税区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２．５０ ０．２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小计

１５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 公 开 发

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４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小计

５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及股东简要情况

一、 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Ｓｉｎｏｅｒ Ｍ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法定代表人：王桂波

４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６

、公司住所：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

５８

号

７

、邮政编码：

２６２２００

８

、经营范围：高中档西服、衬衣及服饰的制造；销售本公司制造的产品；面、辅料的物理测试和理化

检测；本公司商品的周转及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９

、主营业务：以自制生产为主、委托加工生产为辅，以直营店和特许加盟店为主、团体订购、贴牌和

网上直销为有效补充的生产和销售模式，设计、生产和销售希努尔品牌的西装、衬衫及其它服饰类产

品。

１０

、所属行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行业代码：

Ｃ１３

）

１１

、董事会秘书：王润田

１２

、电话：

０５３６－６０７６１８８

１３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０７６１８８

１４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ｅｒ．ｃｏｍ

１５

、电子信箱：

ｓｉｎｏｅｒ０８９９＠ｓｉｎｏｅｒ．ｃｎ

二、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其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在公司担任职位

或亲属关系

持有新郎希努

尔集团的股权

比例

持有新郎国际

的股权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权比例

占发行前股本

比例

占发行后股本

比例

王桂波 董事长

５１．８５％ ８２％ ５７．７２％ ４３．２９％

王金玲 董事

９．６８％ － ５．５６％ ４．１７％

陈玉剑 董事

、

总经理

０．７３％ － ０．４２％ ０．３２％

管艳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１．１０％ － ０．６３％ ０．４７％

张祚岩 董事

５．６７％ １８％ ９．３９％ ７．０４％

张国立 独立董事

－ － － －

蒋衡杰 独立董事

－ － － －

张翠兰 独立董事

－ － － －

范洪义 独立董事

－ － － －

邬铁基 监事会主席

１．６６％ － ０．９５％ ０．７１％

王新宏 监事

１．５６％ － ０．９０％ ０．６８％

王金刚 监事

－ － － －

王培灵 副总经理

０．３０％ － ０．１７％ ０．１３％

王辉 副总经理

０．５３％ － ０．３０％ ０．２３％

赵雪峰 副总经理

０．２０％ － ０．１１％ ０．０８％

王润田 董事会秘书

－ － － －

三、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新郎希努尔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８

，

４４２

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６．２８％

，为发行人控股

股东。 新郎希努尔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诸城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为王桂波，主要从事实业投资业务。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桂波先生。王桂波先生通过持有新郎希努尔集团

５１．８５％

股权、新郎国际

８２％

股权及通过上述两家公司

１００％

控股的欧美尔家居，总计间接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

５７．７２％

的股权。

王桂波先生为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３７０７８２１９６４０６１５＊＊＊＊

；住所为山东

省诸城市东关大街臧家庄巷

４３４

号

１

号楼

２

单元

３０２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王桂波先生大专毕业，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中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曾在山东省军区独立营服役，退役后在诸

城青年时装厂、诸城市服装设备经营公司、诸城市西装厂、诸城市新郎服饰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今，任山东新郎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今，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诸城普

兰尼奥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希努尔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１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桂波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王桂波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７

，

０００ ５１．８５％

新郎

．

希努尔国际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

１

，

０００ ８２．００％

意大利普兰尼奥 同一实际控制人

１

，

０００ ７０％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住所 主营业务

１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 诸城市经济开发区 实业投资

２

新郎

．

希努尔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

日

香港九龙上海街

１２－１４

号兴利

大厦

１１

楼

Ｃ

座

实业投资

３

意大利普兰尼奥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

日

香港九龙上海街

１２－１４

号兴利

大厦

１１

楼

Ｃ

座

未从事生产经营

２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

１

）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８４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８４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诸城市东外环路北首

主要生产经

营地

诸城市东外环路北首

主营业务 生产家纺产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７５％

新郎国际

２３．５１％

瀚湟国际

１．４９％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未

经审计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７０４

，

３４１

，

８９１．６７ ７３７

，

５４３

，

７７７．８５

净

利

润

２９５

，

１５７．７９ ３５８

，

９５６．７５

净资产

152,025,014.90 152,383,971.65

（

２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诸城市府前街

１

号

主要生产经

营地

诸城市府前街

１

号

主营业务 客房

、

餐饮及相关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１００％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未

经审计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１９８

，

５１８

，

３２５．２８ １９８

，

１４９

，

０６６．２７

净

利

润

２

，

７９８

，

１７７．３４ １

，

４８１

，

３５１．２５

150,610,026.03

净资产

149,128,674.78

（

３

）诸城新郎希努尔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诸城新郎希努尔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诸城市东外环路北首

主要生产经

营地

山东省诸城市东外环路北首

主营业务 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施工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８０％

王桂霖

２０％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未

经审计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净

利

润

０ ０

净资产

500,000 500,000

（

４

）山东新郎欧美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新郎欧美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诸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三路南侧纵二路东侧

主要生产经

营地

山东省诸城市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１００％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未

经审计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３８

，

６６７

，

９３０．２６ ５５

，

３６７

，

３７８．１３

净

利

润

２４

，

３１９

，

９２７．４５ ９

，

７０６

，

２７７．３８

净资产

�

34,319,927.45 44,026,204.83

（

５

）山东欧美尔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欧美尔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

７７

号

主要生产经

营地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

７７

号

主营业务 酒店管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５５％

诸城市龙光电力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５％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５

，

０８６

，

８９４．１７ ５

，

１２８

，

９７１．３６

净

利

润

２４

，

６６３．６０ ２０

，

０９２．７０

净资产

5,014,874.00 5,044,756.3

（

６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山东诸城市经济开发区

主要生产经

营地

山东省诸城市

主营业务 家具的加工制造

、

销售本公司加工制造的产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郎希努尔集团

７５％

新郎国际

２５％

主要财务数

据

（

元

）（

未

经审计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总资产

２５７

，

８３３

，

６０５．７６ ２６６

，

１５７

，

６３７．１６

净

利

润

３

，

００８

，

９９３．０２ ２

，

０３３

，

１８５．２３

净资产

�

88,692,498.40 90,725,683.63

四、本次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人数为

６３

，

１２７

人，其中公司前十名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

股

）

比例

（

％

）

１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４２．２１

２

新郎

·

希努尔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０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９

３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４

北京淡水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５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６

北京国鼎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７

青岛金合众科实业有限公司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８

８

宁波保税区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２５

，

０００ ０．２６

９

勒堡织造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５２５

，

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中国民生银行

２８０

，

７５８ ０．１４

合 计

１５０

，

２８０

，

７５８ ７５．１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０％

。

（二）发行价格：

２６．６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分别为：

１

、

４８．３６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３５．９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９

，

３９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５３８７１５４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９．３９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１．３１７６６０２０４４％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６

倍。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

６

，

０５０．６０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２６

，

９４９．４０

万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

，

０５０．６０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发行费用明细 金额

（

万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

，

３３５．００

审计费用

１９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１１０．００

评估费用

２９．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３６２．００

股份登记及信息查询费用

２０．１０

验资费用

４．５０

合计

６

，

０５０．６０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１．２１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数量）。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１２６

，

９４９．４０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５８

元（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募集资金

净额，按发行后的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５

元

／

股（按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按照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

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

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

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一）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六）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八）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九）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１１

楼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３３４

保荐代表人：马如华、王金明

项目协办人：文光侠

二、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希努

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愿意推荐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